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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开展衍生品投资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衍生品投资业务履行合法表决程序的说明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５

年度第二次会议审议

，

通过

了

《

关于控股子公司开展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

》，

同意公司持股

５２％

的控股子公司远

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远大物产

）

及下属公司开展衍生品投资业务

，

２０１５

年度

用于衍生品投资的保证金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亿元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１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表决结果

：

通过

。

本项衍生品投资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项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衍生品投资情况

远大物产及下属公司的衍生品投资模式主要的有

：

套期保值

、

套利交易

；

次要的有

：

单向交易

。

远大物产及下属公司的衍生品投资主要交易品种

：

黑色

（

螺纹钢

、

铁矿石

）、

有色金

属

（

白银

、

黄金

、

铝

、

铜

）、

塑料

（

聚乙烯

、

聚丙烯

、

聚氯乙烯

）、

液体化工品

（

甲醇

、

乙二醇

、

沥

青

）、

天然橡胶

、

农产品

（

黄大豆

、

棕榈油

、

菜籽粕

）

等

。

远大物产及下属公司的衍生品投资交易市场主要在大连

、

上海

、

郑州等几家期货交

易所

。

远大物产及下属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用于衍生品投资的保证金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亿元

。

三

、

开展衍生品投资的必要性

远大物产及下属公司主要经营石油化工

、

塑料

、

天然橡胶

、

有色黑色金属

、

农产品等

大宗与国际民生相关的商品

，

该类商品受市场供求

、

地缘政治

、

气候季节

、

利汇率变动等

多种因素作用

，

价格波动频繁

。

中间贸易商作为上下游出货和进货的渠道

，

在价格波动

过程中会面临船期变化

、

下游需求等影响

，

不可避免的存在现货敞口风险

，

所以通过期

货衍生金融工具

，

研判相关大宗商品的市场行情

，

建立一定比例的保值仓位

，

同时抓住

期

、

现货市场不同价格波动带来的价格差

，

获取期现套利

，

是非常有必要的

，

也是大宗商

品贸易商规避现货裸露头寸风险的有效手段

。

四

、

开展衍生品投资的准备情况

公司和远大物产分别制定了关于衍生品投资的管理制度和规则

，

作为衍生品投资

内控管理制度

，

对衍生品投资的管理流程

、

风险把控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

远大物产编制了关于衍生品投资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

组建了专门的衍生品投资管

理机构

，

同时加强相关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

，

提高衍生品投资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

。

远大物产编制了关于衍生品投资的专项分析报告

，

认为远大物产在从事商品期货

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上是非常清晰

、

明确的

。

远大物产在大宗商品期货投资方面

，

建立了相对比较完整的控制流程和体系

，

期货

投资的风险可知

、

可控

、

可衡量

，

对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损失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

五

、

衍生品投资的风险分析

１

、

价格波动风险

：

期货行情变动较大时

，

可能产生价格波动风险

，

造成交易损失

。

２

、

资金风险

：

期货交易按照公司相关制度中规定的权限下达操作指令

，

如投入金额

过大

，

可能造成资金流动性风险

，

甚至因为来不及补充保证金而被强行平仓带来实际损

失

。

３

、

客户违约风险

：

在产品交付周期内

，

由于大宗商品价格周期大幅波动

，

客户主动

违约而造成公司期货交易上的损失

；

４

、

技术风险

：

由于无法控制或不可预测的系统

、

网络

、

通讯故障等造成交易系统非

正常运行

，

使交易指令出现延迟

、

中断或数据错误等问题

，

从而带来相应风险

。

５

、

政策风险

：

期货市场的法律法规政策如发生重大变化

，

可能引起市场波动或无法

交易带来的风险

。

六

、

衍生品投资的风险管理措施

１

、

远大物产及下属公司严格控制衍生品投资的资金规模

，

合理计划和使用保证金

。

２

、

从组织结构上

，

远大物产及下属公司组建专门的期货衍生品投资管理机构

，

机构

内分设投资决策

、

业务操作和风险控制

（

包括资金划拨

）

三项相互独立职能

，

均由专门人

员负责

，

确保职责清楚

、

分工明确

、

相互监督

。

３

、

从衍生品投资的流程管理上

，

远大物产及下属公司设计严格的业务流程

，

主要从

账户的开立

、

岗位设置

、

交易的申请与审批

、

交易的操作执行

、

资金划拨

、

交易的风险监

控

、

交易的会计和算控制等几个主流程来进行期货衍生品投资的风险管理

。

４

、

远大物产及下属公司设立符合要求的计算机系统及相关设施

，

确保交易工作正常

开展

。

当发生故障时

，

及时采取相应处理措施以减少损失

。

５

、

远大物产及下属公司在业务操作过程中

，

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防

范法律风险

。

七

、

衍生品公允价值分析

远大物产及下属公司从事衍生品投资选择的交易所和交易品种市场透明度大

，

成

交活跃

，

流动性较强

，

成交价格和结算价能充分反映衍生品的公允价值

。

八

、

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３

号

－

金融

资产转移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４

号

－

套期保值

》

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

－

金融工具列

报

》

确认和计量衍生品投资产生的各项损益和公允价值

，

并予以列示和披露

。

具体核算原

则如下

：

套期保值

，

套期保值是远大物产及下属公司为防止商品价格下跌

，

锁定现货交易利

润而以现有库存量决定空头期货合约总头寸的期货交易模式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

２４

？

号

———

套期保值

》

的规定

，

对满足适用套期会计处理条件的

，

按照套期会计处理

。

实际

操作中

，

在套期开始时远大物产及下属公司并未对套期关系进行正式指定

，

实际操作中

也无法具体指定

，

因此套期有效性不能可靠计量

，

套期预期并不能保证高度的有效

。

基

于这些原因的考虑

，

远大物产及下属公司的套期保值交易不具备确认套期保值的确认

条件

，

故无法运用套期保值会计方法进行处理

，

只能采取和套利交易

、

单向交易相同的

会计处理方法

。

套利交易

、

单向交易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

企业会

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

》

的规定

，

依据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及要求

，

确

认各项金融资产及金融负债

，

远大物产及下属公司期货交易属于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

资产或金融负债

，

故以活跃市场中的报价作为确定其公允价值的计量基础

，

以此确认当

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同时调整相应衍生金融资产或者衍生金融负债的账面价值

，

而

平仓收益部分则直接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

，

期货保证金的入账

，

则作为货币资金项下的

其他货币资金列示

。

九

、

衍生品投资后续信息披露

１

、

已投资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减值与用于风险对冲的资产价值变动加总

，

导致合计亏

损或浮动亏损金额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人

民币时

，

公司将以临时公告及时披露

。

２

、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对已经开展的衍生品投资相关信息予以披露

。

十

、

独立董事专项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

，

基于独立

、

客观判断立场

，

就远大物产及下属公

司开展衍生品投资业务发表专项意见如下

：

１

、

远大物产及下属公司开展期货衍生品业务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２

、

远大物产及下属公司已就衍生品投资业务制定了

《

期货管理规则

》，

建立了相应的

组织机构和业务流程

。

３

、

远大物产及下属公司开展衍生品投资业务

，

与日常经营需求紧密相关

，

有利于公

司扩大经营规模

。

综上

，

我们认为

：

远大物产及下属公司开展衍生品投资业务有利于公司扩大经营规

模

，

风险可控

，

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的有关规定

，

同意远大物产及下属公司开展衍生品投

资业务

。

十一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

２

、

独立董事专项意见

。

特此公告

。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626� � � � � � � �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公告编号:2015-013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5年度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度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５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

），

应到董事

１１

名

，

实到董事

１１

名

，

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和充分讨论

，

对相关议案表决如下

：

一

、

公司持股

５２％

的控股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开展衍生品投

资业务

，

２０１５

年度用于衍生品投资的保证金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亿元

（

详见本公

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衍生品投资公告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１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表决结果

：

通过

。

本项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决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１１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表决结果

：

通过

。

特此公告

。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626� � � � � � � �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公告编号:2015-015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

股东大会届次

：

本次股东大会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２

、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度第二次会议

审议批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

、

合规性

：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

、

时间

：

（

１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１

日

－３

月

１２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５．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６．

出席对象

：

（

１

）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

于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６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７

、

会议地点

：

现场会议地点为江苏海州湾会议中心

（

连云港市连云区连云新城海州

湾路

８

号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公司持股

５２％

的控股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开展衍生品投资业

务

，

２０１５

年度用于衍生品投资的保证金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亿元

（

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衍生品投资公告

）。

三

、

会议登记方法

参加现场会议的法人股东请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单位介绍信

、

深圳股东账户卡

、

出席

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

；

自然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

、

深圳股东账户卡和持股证明

（

受托

出席者

，

还须持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和受托人身份证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１

：

００

、

下午

２

：

００

至

４

：

００

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办理登记手续

。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

或传真方式登记

。

四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投票

。

１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１

、

投票代码

：

３６０６２６

。

１．２

、

股票简称

：

如意投票

。

１．３

、

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１．４

、

在投票当日

，“

如意投票

”“

昨日收盘价

”

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总数

。

１．５

、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

１

）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

“

买入

”。

（

２

）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以相应的委托

价格进行申报

。

表

１

议案对应

“

委托价格

”

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

元

）

议案

１

公司持股

５２％

的控股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开展衍生品投资业务

，

２０１５

年度用于衍生品投资的保证金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亿元

。

１．００

（

３

）

在

“

委托数量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１

股代表同意

，

２

股代表反对

，

３

股代表弃权

。

表

２

议案表决意见对应

“

委托数量

”

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

对同一议案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２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２．１

、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１

日

（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

前一日

）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

（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

１５

：

００

。

２．２

、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

《

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

认证业务指引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修订

）》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

“

深交所数字证书

”

或

“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

身份认证的目的是要在网络上确认投票人身份

，

以保护投票人的权益

。

目前股东可

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申请服务密码的

，

请登陆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

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再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激活服务密码

，

服务密码激活成功

５

分钟后即可使用

。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３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在规定

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五

、

其他事项

１

、

联系人

：

张勉

；

电话

：

０５１８－８５１５３５９５

；

传真

：

０５１８－８５１５０１０５

；

地址

：

江苏省连云港市

新浦区北郊路

６

号

；

邮政编码

：

２２２００６

。

２

、

现场会议的与会股东或代理人的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

六

、

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度第二次会议决议

。

特此通知

。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二月十七日

附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

，

并代理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事项

：

代表本公司或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的

《

公司持股

５２％

的控股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开展衍生品投资业务

，

２０１５

年度用于衍生品投资的保证金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亿元

》

提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委托期限

：

截止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５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结束

。

委托人

（

签章

）：

被委托人

（

签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注册号

：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证券账户

：

委托人持股数量

：

委托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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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已经公司内部

审计部门审计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

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一

、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

万元

）

２２６

，

０２１．４０ １９７

，

７４３．７７ １４．３０％

营业利润

（

万元

）

２

，

７６０．１７ ４

，

５６８．９６ －３９．５９％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６

，

３９１．７４ １２

，

９５１．８２ －５０．６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

元

）

２

，

０２４．７８ ７

，

２３０．２２ －７２．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１

，

２００．６２ ３

，

３２２．３０ －６３．８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０ ０．３５ －７１．４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８９％ ６．９２％ －５．０３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

万元

）

３０１

，

００９．２８ ２９５

，

２３７．６２ １．９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万元

）

１０５

，

５２４．４４ １０６

，

９３０．１９ －１．３１％

股本

（

万股

）

２０

，

８００．００ ２０

，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５．０７ ５．１４ －１．３６％

二

、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４

年度

，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２２６

，

０２１．４０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４．３０％

；

实

现营业利润

２

，

７６０．１７

万元

，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３９．５９％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２

，

０２４．７８

万元

，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７２．００％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２００．６２

万元

，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６３．８６％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０

元

，

比上年

同期下降

７１．４３％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变动原因如下

：

１

、

由于政府补助相关文件下达较迟

，

燃油补贴等政府补助资金下拨时间也随之

推延

，

导致

１

，

０８１．４２

万元政府补贴未能于

２０１４

年第四季度实际收到

，

确认的政府补

助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

。

２

、

由于建材价格下跌

，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建材销售业务毛利较

２０１３

年度减少

１

，

０１９．１７

万元

。

３

、

由于

２０１４

年末应收账款较上年末增加较多

，

期末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

，

从而

使得

２０１４

年度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较

２０１３

年增加

５０４．４２

万元

。

４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非流动资产处置较少

，

使得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较

２０１３

年度

减少

２

，

８０５．２７

万元

。

５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

，

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关于终止实

施

“

龙岩公路主枢纽改造建设项目

”

并用其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

公司已终止实施

“

龙岩公路主枢纽改造建设项目

”，

将其前期支出

４７８．７７

万元

转销

，

使得营业外支出有所增加

。

三

、

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

，

即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

，

０２４．７８

万元

，

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１

日披露修正后的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预告

２

，

０００

至

２

，

５００

万元不存在差异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王跃荣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陈海宁

、

会计机构负责

人廖世雄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钟全汉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特此公告

。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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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

部门审计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一

、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２

，

５２７

，

２４６

，

２３１．８８ １

，

９６８

，

１６１

，

４１２．７２ ２８．４１％

营业利润

３４７

，

８３５

，

９８１．２３ ２８０

，

４５１

，

１１８．８６ ２４．０３％

利润总额

３５７

，

６５５

，

７４１．８９ ２９４

，

５１１

，

９１１．０１ ２１．４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７５

，

９１８

，

６６８．４９ ２３９

，

５１８

，

４０９．９９ １５．２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６８ ０．５９ １４．９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２０％ １１．８９％ ２．６１％

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３

，

７４６

，

００３

，

０１３．８９ ３

，

３３９

，

６４７

，

７３５．８２ １２．１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２

，

３１６

，

７１３

，

６３８．６４ ２

，

１３４

，

３９４

，

９７０．１５ ８．５４％

股 本

４０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５．７１ ６．８４ －１６．５２％

二

、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

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２

，

５２７

，

２４６

，

２３１．８８

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２８．４１％

，

原因系

：（

１

）

２０１４

年我国汽车销量上升拉动汽车空调需求

；（

２

）

２０１３

年下半年收购安徽江

淮松芝空调有限公司

，

使其成为控股子公司

，

２０１４

年全年收入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

同时

，

也带动公司净利润和每股收益的增长

。

２

、

报告期内

，

公司营业利润

３４７

，

８３５

，

９８１．２３

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２４．０３％

，

原因系

：

销售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２８．４１％

。

３

、

报告期内

，

公司利润总额

３５７

，

６５５

，

７４１．８９

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２１．４４％

，

原因系

：

销售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２８．４１％

。

三

、

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与公司在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

２０１４

年业绩预告不存在

差异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

内部审计部门加盖公章的内部审计报告

。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2 月 13日

股票代码:002454� � � �公司简称:松芝股份 公告号:� 2015-002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召开

。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名

，

实际参加董事

９

名

。

会议

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会议以记名

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

有关内容详见在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刊登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

。

表决结果

：【

９

】

票同意

，【

０

】

票弃权

，【

０

】

票反对

，

此项决议通过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合同的议

案

》

《

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合同的议案

》

有关内容详

见同日公司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刊登的

２０１５－００８

号公告

。

表决结果

：【

９

】

票同意

，【

０

】

票弃权

，【

０

】

票反对

，

此项决议通过

。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2 月 13日

股票代码:000042� � � � �股票简称:中洲控股 公告编号:2015-17号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房地产业务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炒地和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问题的专项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发布的

《

调整上市公司再融资

、

并购重组涉及房地产业务监管

政策

》

文件的相关要求

，

按照国务院

《

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

》（

国发

［

２０１０

］

１０

号

）、

国务院办公厅

《

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

》（

国发办

［

２０１３

］

１７

号

）

等相关文件规定

，

对本公司及实际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子公司在报告期

内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的商品房开发项目是否存在闲置土地

、

炒地

、

捂盘惜售

、

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

、

是否存在因上述违法违规行为被行政处罚或正在

被

（

立案

）

调查的情况进行了专项自查

，

并出具了本专项自查报告

。

自查情况如下

：

一

、

专项自查范围

本公司下属实际从事房地产业务的子公司及该等公司在报告期内开发的商品房项

目

（

包括报告期内拟建

、

在建及已完工且主要在报告期内销售的项目

）

如下

：

编号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

＠

状态

项目位置 土地面积

（

㎡

）

１

深圳华电房地产有限公司 深圳龙华黄金台项目 拟建 深圳市宝安区

２８６

，

２５６．００

注

１

２

惠州大丰投资有限公司 惠州天御花园一期 拟建 惠州市金山湖

７７

，

０４３．６０

３

惠州方联房地产有限公司 惠州天御花园二期 拟建 惠州市金山湖

１３２

，

８３４．２０

４

上海深长城地产有限公司 上海新场镇项目 在建 上海市新场镇

４５

，

０７０．７０

５

深圳市长城物流有限公司 深圳笋岗物流园 在建 深圳市罗湖区

６６

，

４５４．２２

６

成都中洲锦江地产有限公司 中央城邦

（

攀成钢项目

）

在建 成都市锦江区

３７

，

６３３．３７

７

上海深长城地产有限公司 上海珑湾项目 在建 上海市惠南镇

１１５

，

３６９．００

８

大连深长城地产有限公司

大连都市阳光三期项目

（

世纪

华府

）

在建 大连市瓦房店市

３２

，

２４６．００

９

大连都市阳光五期香悦山一段

项目

在建 大连市瓦房店市

４２

，

６５７．００

１０

惠州市昊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惠州央筑花园 在建 惠州市金山湖

２５５

，

７０５．００

１１

惠州湾上花园 在建 惠州市金山湖

８８

，

１２１．００

１２

深圳市香江置业有限公司 中洲控股金融中心 在建 深圳市南山区

２５

，

７２７．８０

１３

成都深长城地产有限公司

成都半岛城邦一期 已完工 成都市高新区

２４

，

６９３．４１

１４

成都天府项目注

２

已完工 成都市高新区

２５７

，

５８３．０３

１５

上海振川物业有限公司 上海长城中环墅项目 已完工 上海市张江镇

１１５

，

７５９．２０

１６

大连长源房地产有限公司 大连海印长城 已完工 大连市沙河口区

６

，

６６４．１０

１７

大连深长城地产有限公司

大连都市阳光二期二段 已完工 大连市瓦房店市

７

，

９００．００

１８

大连都市阳光四期项目

（

香樱谷

）

已完工 大连市瓦房店市

４２

，

７１３．００

１９

东莞市莞深长城地产有限公司 东莞长城世家 已完工 东莞市松山湖

６８

，

５１７．００

２０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里程家园 已完工 深圳市宝安区

２９

，

４８０．５３

注

１

：

深圳龙华黄金台项目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出让面积为

２８６

，

２５６．００

平方米

，

因

深圳市规划调整收回了约

１７

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

目前剩余可开发面积约为

１０．９

万

平方米

。

注

２

：

天府半岛二期

、

天府半岛三期

、

柏南郡

、

嘉南地

、

南熙里

、

Ｅ２

商业街

、

图南多

、

丽

日清风

、

南尚国际

、

幼儿园项目为同一个土地出让合同

，

统称成都天府项目

。

二

、

本次自查的具体内容和结论

（

一

）

关于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的自查情况

根据

《

闲置土地处置办法

》

第二条的规定

，

闲置土地是指

：（

１

）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

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约定

、

规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

年未动工开发的国有建设用地

；（

２

）

已动工开发但开发建设用地面积占应动工开发建设

用地总面积不足三分之一或者已投资额占总投资额不足百分之二十五

，

中止开发建设满

一年的国有建设用地

。

经自查

，

本公司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

且仍未动工开发的项目为深圳龙华黄金台项目

、

惠州天御花园一期项目及惠州天御花园

二期项目

。

１．

深圳龙华黄金台项目

深圳龙华黄金台项目位于深圳市宝安区

，

根据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在其网

站公示的文件

，

该项目地块状态为

“

闲置

”，

闲置原因为

“

政府原因

（

规划调整

）”。

目前

，

本

公司正在与政府主管部门就该项目的开发建设进行协商

。

２．

惠州天御花园一期项目

惠州天御花园一期项目位于惠州市金山湖

，

由于政府延期交地

，

导致该项目超过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

。

目前

，

该项目

已取得

《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

且正在申办

《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

３．

惠州天御花园二期项目

惠州天御花园二期项目位于惠州市金山湖

，

由于政府延期交地

，

导致该项目超过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

。

目前

，

该项目

正在申办有关工程规划

、

施工许可等文件

。

综上

，

本公司深圳龙华黄金台项目

、

惠州天御花园一期项目及惠州天御花园二期项

目存在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且仍未动工

的情形

，

但均因非企业自身原因导致

，

本公司正在积极推进上述项目的动工开发工作

。

此外

，

本公司在报告期内开发的商品房项目不存在已动工开发但开发建设用地面积

占应动工开发建设用地总面积不足三分之一或者已投资额占总投资额不足百分之二十

五

，

中止开发建设满一年的情形

。

（

二

）

关于是否存在炒地行为的核查

经自查

，

本公司在报告期内未对外转让商品房开发项目的土地使用权

，

不存在炒地

的行为

。

（

三

）

关于是否存在捂盘惜售和哄抬房价问题的核查

经自查

，

本公司的商品房销售符合

《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

监管完善商品住房预售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

》

等法规

、

规章制度的规定

。

本公司及下属实

际从事房地产业务的子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捂盘惜售

、

哄抬房价的违法违规情形

。

（

四

）

关于是否存在被行政处罚或正在被

（

立案

）

调查的情形

经自查及查询相关国土

、

住建部门的网站

，

本公司及下属实际从事房地产业务的子

公司报告期内未因闲置土地

、

炒地

、

捂盘惜售

、

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

正在被

（

立案

）

调查的情形

。

三

、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的承诺情况

本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做出书面承诺

：

“

中洲控股已在

《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房地产业务是否存在闲置

土地

、

炒地和捂盘惜售

、

哄抬房价等问题的专项自查报告

》

中对公司及实际从事房地产开

发业务的子公司在报告期内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的商品房开发项目

是否存在闲置土地

、

炒地

、

捂盘惜售

、

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

、

是否存在因上述违法违

规行为被行政处罚或正在被

（

立案

）

调查的情况进行了专项自查并进行了信息披露

。

如中洲控股存在未披露的因闲置土地

、

炒地

、

捂盘惜售

、

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被

行政处罚或正在被

（

立案

）

调查的情形

，

并因此给中洲控股和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

本人

／

本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的规定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赔偿责任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671� � � �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2015-012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八届董事局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

公

司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３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上刊登了

《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

现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

日

（

星期一

）

下午

１４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

日

～３

月

２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

日下

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

日下午

３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

（

二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６８

号二楼会议室

；

（

三

）

召集人

：

本公司董事局

；

（

四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

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

一种表决方式

。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

五

）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

（

星期一

）

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２

、

因故不能参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

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３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４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

二

）

披露情况

：

上述提案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３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

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相关公告

。

三

、

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

一

）

登记方式

：

１

、

法人股东持加盖公章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人代表证明书

、

法人授权委托书

、

持

股凭证及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２

、

社会公众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３

、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身份证及委托人账户有效持股凭证

进行登记

；

４

、

外地股东可在登记日截止前用通讯方式进行登记

。

（

二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００

—

２

︰

２０

。

（

三

）

登记地点

：

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６８

号二楼会议室

。

四

、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股票平台

，

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

投票

，

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２

、

投票期间

，

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

，

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

行投票

。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０６７１

阳光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

１

）

输入买入指令

；

（

２

）

输入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７１

；

（

３

）

输入对应申报价格

：

在

“

买入价格

”

项下输入对应申报价格

；

（

４

）

输入委托股数

，

表决意见

；

（

５

）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

４

、

计票规则

（

１

）

在计票时

，

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

。

如果同一股

份通过现场和网络重复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如果网络投票中重复投票

，

将以第一

次投票结果为准进行统计

。

（

２

）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议案序号

，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

具体情况如下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议案

１

《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００

（

３

）

在

“

委托股数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４

）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

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

１

）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

密码服务专区

”；

填写

“

姓名

”、“

证券账户号

”、“

身

份证号

”

等资料

，

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

码

。

（

２

）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

“

激活校验码

”

激活服务密码

。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

５

分钟后使用

。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

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

构申请

。

咨询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３２３９０１６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

。

（

１

）

登录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在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

选择

“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

２

）

进入后点击

“

投票登录

”，

选择

“

用户名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

“

证券账户号

”

和

“

服务密

码

”；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

３

）

进入后点击

“

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

４

）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３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

日下午

３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

４

、

注意事项

（

１

）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

２

）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

３

）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

４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６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点击

“

投票查询

”

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通过

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

五

、

其他事项

（

一

）

联系方式

：

联系人

：

江信建

、

徐慜婧

联系电话

：

０５９１－８８０８９２２７

，

０２１－２０８００３０１

传真

：

０５９１－８８０８９２２７

联系地址

：

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６８

号

邮政编码

：

３５０００２

（

二

）

会议费用

：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

出席会议者食宿费

、

交通费自理

。

六

、

授权委托书

（

附后

）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七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本人

）

出席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如下表决权

：

序号 议案内容

授权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委托人

（

签名

／

盖章

）：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码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书有效限期

：

委托书签发日期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身份证号码

：

备注

：

１

、

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相应的选择栏目上划勾

，

单项选择

，

多选无效

；

２

、

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证券代码：002317� � � � � � � � � � �公告编号：2015-016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

，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张绍日

先生关于其股权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通知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张绍日先生将其质押给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龙支行的

200

万股

无限售流通股

（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1.70%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54%

）

于

2015

年

2

月

13

日解除质押

，

上述股权的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成

。

张绍日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0

万股

（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

的

1.70%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54%

）

质押给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龙支

行

，

用于其融资担保

。

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5

年

2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

质押期限自

2015

年

2

月

13

日至质权人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为止

。

张绍日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

11,785.5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31.90%

。

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

，

张绍日先生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3,587.00

万股

，

占其所持公司

股份的

30.44%

，

占公司总股本的

9.71%

。

特此公告

。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163� � � �证券简称:

*

ST 三鑫 公告编号:2015-004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管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董事会于

2015

年

2

月

13

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

、

总工程师姜宏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

根据公司

2014

年第八次总经理办公会决议精神

，

公司将投资设立海南中

航特玻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科技公司

"

），

其中公司出资

700

万元

，

持有科

技公司

70%

股权

；

姜宏先生及科技公司部分骨干共出资

300

万元

，

持有科技公

司

30%

股权

。

根据国资委

《

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

、

投资的意见

》（

国资发改

革

[2008]139

号

）

相关规定

，

职工入股原则限于持有本企业股权

，

不得直接或间

接持有本企业所出资各级子企业股权

。

为使科技公司的设立符合国资委的相关

规定

，

姜宏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及总工程师职务

。

根据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等的有关规定

，

姜宏先生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

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

姜宏先生辞职后

，

仍为公司首席专家

，

并担任科技公司总经

理

，

不再担任公司的其他职务

。

公司对姜宏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43� � � � � � �股票简称：通产丽星 公告编号：2015-005号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董事会于

2015

年

2

月

15

日收到

独立董事庞大同先生提交的

《

关于不宜继续担任独立董事的报告

》。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

部

《

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

（

任职

）

问题的意见

》，

庞大同先生申请辞

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

，

同时一并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主任

、

审计委员会

、

提名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

庞大同先生离职后不再担

任公司的任何职务

。

鉴于庞大同先生的离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

故其

离职申请将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后方可生效

，

在此之前庞大同先生

将继续按规定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

上述独立董事离职不会影响本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

，

公司董事会将会尽快提名

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

，

在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

，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董事会对庞大同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为公司及董事会工作所做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2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471� � � �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2015-020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2

月

16

日接到控股股

东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超集团

"

）

关于其将持有本公司部分股票

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通知

，

具体情况如下

：

2015

年

2

月

13

日

，

中超集团与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通证券

"

）

签订了

《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

》，

根据

协议内容

，

中超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97

万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1.7685%

）

与海通证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

初始交易日为

2015

年

2

月

13

日

,

购回交易日为

2015

年

8

月

14

日

。

上述质押已在海通证券办理了相关手续

。

目 前

，

中 超 集 团 共 持 有 公 司 股 份

188,093,612

股

，

占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的

37.0847%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

中超集团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88,090,000

股

，

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37.0840%

。

特此公告

。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六日


